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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签订借款合同展期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收

到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现将相关内容披露如

下：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 

贷款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借款方：公司 

贷款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额度授信最

高限额为人民币 6,500 万元（原融资合同编号及名称为：兴银深上流借字（2023）

第 031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因公司发展需要对该借款进行展期，展期金

额为 6,449.73 万元，展期有效期为 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1 日，在

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以银行放款当日利率要求为准。 

2、本合同签约日期：2024 年 11 月 21 日。 

3、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由子公司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名下金海滩旅游度假村

D14 栋 101 房、D14 栋 102 房、D14 栋 201 房、D14 栋 202 房、D14 栋 301 房房

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子公司深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华乐大厦 1809

房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子公司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深圳世

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董事局主席丁芃、董事郑列列为公司提供个人保证担保。 

本合同已经公司董事局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披露的《董

事局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9），无需报股东大会审批。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履行将缓解公司未来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

履行合同而对交易方形成依赖。 

四、备查文件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4 年 11 月 22 日 


